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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入學【重要須知】及【應辦事項】 

(一)115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115年9月7日(一)正式上課。 

確

認 

應辦

項目 
完成期限 注意事項 單位(分機) 

□ 

學

號

查

詢 

9月7日(一)前 

學號查詢：新生專區→學號查詢 

本校校務資訊系統查詢: 

網址：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點選新生學號查詢→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送出查詢 

 

教務處 

註冊組 

082-313318 

082-313319 

082-313625 

□ 

學

籍

記

載

表

及

應

繳

文

件 

9月11日(五)前 

1. 請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學籍記載表， 

網址：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請先備妥下列文件電子檔案： 

身分證正反面、2吋個人大頭照、存摺封面、學歷證明文件(畢業證書或修

業證明書+歷年成績單等) 

首次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4碼」。 

相關操作請參閱本手冊第8至11頁。 

2.應繳文件：請於開學一週內送繳至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 

(1)學歷證明文件： 

※研究所新生：畢業證書(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大學部轉學生：修業證明+歷年成績單(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學籍資料記載表。 

※115學年度第1學期入學學生於115年8月3日至9月11日開放填寫※ 

校務資訊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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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學雜費入口網 

學雜費 
減免申請 

□ 

學

雜

費 

1.9月4日(五) 

2.10月9日(五) 

1. 非四技聯登、分發入學錄取學士班新生暨研究所新生： 

115年8月1日(六）至115年9月4日(五）止。 

2. 四技聯登、分發入學錄取學士班新生暨轉學生： 

118年8月21日(五）起至115年9月4日(五）止。 

3. 研究所學分費繳納期限： 

115年9月25日(五）起至115年10月9日(五）止。 

相關操作請參閱本手冊第 19頁及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總務處 

出納組 

082-313353 

082-313355 

082-313357 

□ 

學

雜

費

減

免 

1.7月28日(二)  

2.8月19日(三)  

1.下列學生須於7月28日17時前完成申請： 

大學特殊選才、四技特殊選才、大學繁星推薦、身心障礙甄試、大學

申請入學、運動績優甄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碩士班錄取新生。 

2.下列學生須於8月19日17時前完成線上申請： 

(1)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大學分發入學、暑假轉學考新生。 

(2)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2umjsd3wVKFw5pfU7 

3.申請說 明可 參閱 本 手冊 第 44-46頁及減免申 請資 訊， 網址：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645.php?Lang=zh-tw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082-313335 

□ 

教
育
部
弱
勢
助
學
金 

10月21日(一) 

1.如需辦理教育部弱勢助學金之申請，應於【9月15日(一)至10月21日(一)】

備妥文件向學務處軍訓室提出申請。 

2. 申請說明可參閱本 手 冊 第 47-50頁 及減免申請資訊，網址：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674.php?Lang=zh-tw 教育部弱勢
助學金申請 

學務處 

軍訓室 

082-313348 

https://forms.gle/2umjsd3wVKFw5pfU7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64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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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資訊 

□ 

抵

免

申

請 

9月11日(五)止 

1.新生或轉學生如需辦理科目抵免之申請，應於【115年8月31日(一)至9月

11日(五)】向註冊組提出科目學分抵免申請（需檢附成績單正本，並經由

系上認定該科目得以抵免）。 

2.抵免申請流程可參閱本手冊第12至18頁。 學分抵免 
申請 

教務處 

註冊組 

082-313318 

082-313319 

082-313625 

□ 

選

課 

9月4日(五) 

1. 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延修生專業必選修、通識、共同必修課程選課： 

  115年9月2日(三）9:00至115年9月4日(五）21:00 

2.特定條件選課時間： 8月31日(一)9:00至9月11日(五)17:00 

3.全校學生線上加退選時間：9月7日(一)9:00至9月18日(五)21:00 

4.新生可參閱本手冊第20至23頁及選課相關資訊， 

網址：https://reurl.cc/knbMbx 

 

 

教務處 

課務組 

082-313323 

082-313325 

082-313524 

□ 

宿

舍

申

請 

◆非四技聯登、分發入學錄取學士班：須於115年07月23日12時前完成申請 

◆四技聯登、分發入學錄取學士班新生暨轉學生：須於115年08月16日前完成申請 

 

學務處 

生輔組 
082-313060 

宿舍開館時間: 115年9月2日(三)08:00~20:00 

本校目前有學生一舍(男生)、學生二舍(女生)。 

1.學生一舍：4人(套房)，每學期住宿費3300元(低收或中低收學生每學期住宿費1300元)，住

宿費含水電，惟冷氣費採使用者付費。 

2.學生二舍:4人(套房)，每學期住宿費4300元(低收或中低收學生每學期住宿費2300元)，住宿

費含水電，惟冷氣費採使用者付費。 

★請參閱本手冊第50至52頁及住宿相關資訊，網址：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2889.php?Lang=zh-tw 

★宿舍申請網址: 

https://forms.gle/yienpUKJcNiGJyvo8 

如欲查詢相關資訊，請洽宿舍管理員：082-313060  

住宿資訊 

住宿申請 

https://reurl.cc/knbMbx
https://forms.gle/yienpUKJcNiGJyvo8
https://forms.gle/yienpUKJcNiGJyv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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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學

貸

款 

9月11日(五) 

1.就學貸款申辦程序 : 

請學生登入就學貸款入口網填寫申請書，並列印申請書至臺灣銀行各地分

行進行對保，完成對保手續後將第二聯就學貸款回執聯， 

於115年9月11日(五)17:00前以掛號方式寄達「892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

號－學務處軍訓室收」或親送至本校軍訓室完成註冊。 

2.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  

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login/SLoanLogin.action 

3.申請說明可參閱本手冊43頁及就學貸款資訊，網址：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558.php?Lang=zh-tw 

就學貸款入口 

就學貸款資訊 

學務處 

軍訓室 
082-313347 

□ 

學

生

健

康

檢

查

資

料

卡 

1. 本校學生需自行至醫療院所自費體檢，新生、轉學生 115 年 6 月 7 日後之體檢報告始可採

用，須於完成健康檢查並繳交健檢報告後(可先繳交收據，體檢正本後補)方可領取學生證，

必要時得延緩核發學生證。 

2.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預備研究生)取得新學號時視同新生，請以新學號繳交體檢表，否則視

同未交。 

3. 體檢詳細資訊及體檢表下載請瀏覽衛生保健室網頁。 

4. 因需抽血，體檢前請空腹 6-8小時，特殊情況無法配合禁食者，請告知檢查人員註記。 

5. 新生體檢地點選擇：可至自家住所附近全民健保合約醫院或診所執行檢查，按體檢表列項

目檢查，台灣地區級以上醫院價格約在 1,200-2,000不等，診所約 500-900元不等，如欲

於金門健檢者，另提供金門地區特惠本校體檢合格醫療院所供參（本校正積極洽談、協調

體檢場次與優惠價格，如有最新消息將另行公告，敬請密切注意官網訊息）。 

6. 陸生、外籍交換生及境外生身份者，統一由國際處、生輔組專人辦理體檢。需繳交符合疾

病管制署規定之體檢表，並完成本校學生健康檢查表。 

7. 患有「重大傷病」或「特殊傷病」者，請到校後主動提供診斷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送交

衛保室 B201存查，以提供持續性的追蹤關懷服務。 

8. 新生可參閱本手冊第 56-58 頁。 

健檢資訊 

學務處 

身心健康 

中心 

082-313341 

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login/SLoanLogin.action
https://osa.nqu.edu.tw/p/404-1002-55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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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篇】 

(一) 金門大學「學籍記載表」填寫流程圖 

  本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網址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1.首次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4碼」。 

 

 

  2.登入後點選： 

    (1) 左側「登錄-學務登錄作業-學生基本資料表」。 

    (2) 點選「學生綜合資料登錄」。 

 

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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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認並填寫缺漏資料 

 

   

4.填寫完後點選「下一頁(送出)」 

 

※送出後僅得修改英文姓名、護照號碼、行動電話、個人E-mail、賃居地址等資訊，如需更改地址，

請持相關證明文件洽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中心進修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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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選「學生個人檔案上傳」 

 

 

 6.上傳「學生照片、身分證正面、身分證反面、帳戶封面、學歷證明」檔案 

 

※可於下方預覽視窗查看已上傳檔案，上傳前請調整檔案方向(橫/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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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點選「列印學生學籍記載表」 

 

 

 8.請再次確認列印出來之學籍記載表資料，並於背面資料確認處簽名後，開學一週內連同「學歷證

明文件」送繳至所屬系所辦公室。 

 9.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082-313318/313319/3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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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門大學「抵免申請作業」填寫流程圖 

本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網址 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1.首次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4碼」。 

 

 

2.登入後點選「抵免申請作業」。 

 

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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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詳閱「國立金門大學學生辦理科目學分抵免重要事項」說明，閱讀完後點選「確認閱讀完畢」。 

 

4.依需求點選「新增抵免/抵修/免修資料」。 

 

抵免：新生(含轉學生)於入學前或就學期間曾在國內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等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修讀之科目學分。 

※需於入學當學期統一申請。 

抵修：在校生因系所整併更名、原課程停開、課程更改名稱、課程更改學分數等新舊課程交替狀

況。 

免修：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或入學考試總級分達頂標且英文達滿

級分者，得申請免修大一共同必修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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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新增抵免資料： 

  (1) 實際獲得之科目資料。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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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新增抵修資料： 

(1) 點選擬用於抵修之科目。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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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新增免修資料： 

(1) 輸入證照名稱。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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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點選「列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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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印後須再次確認資料無誤，並依表中科目逐一親洽相關教師及系所審核，各科目審查單

位： 

i.共同必修之國文、英文及通識課程：通識教育中心。 

ii.共同必修之體育：體育室。 

iii.院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一般選修：課程所屬系所。 

 

8.所有科目審核完成後，需持申請表及相關成績證明資料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9.可於系統查詢系統審核狀態。 

 

 

10.如審核過程中，科目資料有所異動，需於紙本塗改處簽章，並同時修正系統申請資料，

兩者有異者，該申請不予通過。 

11.需於公告時程內完成各科目審核暨送繳程序，逾期視同放棄本次申請，請於次學期申

請。 

12.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082-313318/313319/313625。  

 



 

19 

(三) 學生【繳費須知】 

1. 進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網址為：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

dex.aspx ) 

 

2. 點選「繳費單查詢(原學生登入)」， 

輸入(1)「代收類別」：113802 

(2)「身分證字號」 

(3)「學號」 

(4)「識別碼」：預設值為學生之生日， 

格式為YYYMMDD (共7碼，出生年不足3

碼時，前方需補0) 

(5)「圖型驗證碼」。  

3. 點選「114學年度第1學期」選取查詢鍵，點

選「產生繳費單」。 

4. 另跳出視窗請點選「開啟」即可下載繳費單

PDF檔。 

※貼心提醒： 

繳費期限內可選擇「網路信用卡繳費」或「網路

ATM」繳費方式，逾期則無法使用信用卡方式繳

費。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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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生選課指引 
1.畢業總學分 

含共同必修(國文、英文、體育、通識)、專業必修(含院必修)、專業選修(含

外系選修)，服務教育(自113學年度起非共同必修)，請參閱所屬系所之課程

規劃表。 

 

 

2.修課規定 

    依據本校選課須知第二點：學士班一、二、三年級(建築學系為一、二、三、四年級)每學期

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學士班四年級(建築學系五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如已修足畢業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者，得申請不受最低學分限制，惟

仍至少須修習一學分。 

 

⚫ 超修學分規定： 

於每學期特定條件選課期間，開放申請超修學分，每一學期最高超修四學分。 

⚫ 酌減學分規定： 

學士班四年級(建築學系為五年級)時，可於特定條件選課期間，開放申請酌減學分，酌減後至

少需保留一學分，惟期中不得再申請停修。為鼓勵學生有系統的修習跨領域課程，增加多元學

習之機會，本校設有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可供同學選讀。修讀完畢後，可申請跨領域學分

學程或微學程證書。 

⚫ 如欲查詢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所開課資料及課程規劃表，可至學校校務資訊系統查詢，尚

未有學號之同學，可用來賓帳號：guest／密碼 123，登入查詢。 

 

 
 

 

 

3.選課資訊： 

(1)選課時程，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 新生選課 115年9月2日9:00 至 9月4日21:00 

第二階段 特定條件選課 115年8月31日9:00 至 9月11日17:00 

第三階段 全校學生加退選 115年9月7日9:00 至 9月18日21:00 

每學期學分規定請詳閱「選課須知」 

 

學分學程 校務系統 

共同

必修

專業

必修

專業

選修

畢業

總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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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課注意事項 

1 

系統僅預先帶入學生必修課程，但設定限修條件之必修課程，系統無預先帶入，請同學自

行加選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共同必修課程，請同學自行選課。 

2 
共同必修「國文」、「英文」課程，分為國文（一）與國文（二），英文（一）與英文（二），

由學生自由選擇上課時間與授課教師。 

3 
選課完成或退選課程後，請務必至選課結果查詢確認課程，並注意總學分是否有滿足最低

16學分。系統會呈現您目前的學分以及剩餘可選學分數。 

(3)什麼時候需要申請特定條件選課？ 

特定條件 

申請項目 
情況說明 

人工加退選申請 

(1)跨部選課： 

  (a)日間部未開課程  

  (b)因重補修之課程與必選修科目衝堂。 

(2)必修課換班。 

(3)限修條件課程:需經授課教師同意且經系所主任同意，才可修習課程。 

超修學分申請 原本每一學期最高只能選修25學分，經過申請後，可超修至29學分。 

酌減學分申請 
應屆畢業生如已達畢業門檻，經系上同意後，可提出申請酌減學分，申請通

過後當學期可低於9學分，惟仍須保留1學分課程，且期中不得申請停修。 

(4)特定條件選課注意事項： 

請至校務資訊系統進行申請，列印申請單後需經授課教師與系所主任簽章，並送交課務組審核通過才算

完成，同學可至校務系統查詢是否已審核通過。若因故無法到校繳交文件，請與各系所聯絡。 

特定條件 

申請項目 
注意事項 

人工加退選申請 

1. 跨部選課(二)僅會列出日間未開課程及須重補修之課程，如課程未呈現

出，即為不符合申請資格。 

2. 請至我的人工加退選清單確認課程。 

超修學分申請 

1. 申請單經系所主任同意後，繳交至課務組審核，審核通過才算是完成手

續。若為核可，狀態列呈現審核通過。 

2. 如已申請完並審核通過之學生，請於全校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加選課程。 

酌減學分申請 

1. 須檢附歷年成績單。 

2. 如已申請完並審核通過之學生，請於全校加退選時程內退選課程，惟仍

須保留一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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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資訊 

4.Q&A  

 

「115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時程及注意事項」、「選課操作手冊」、「特定條件選課操作手冊」…等 

  重要選課資訊請務必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查詢。 

 

 

 

問題 說明 

因故無法到校，特定條件選課申請資料要

核章怎麼辦? 

請同學於規定時程內線上申請，並與各系所聯絡詢問申請資料

繳交方式。 

若課程修課人數額滿，可以再加開名額

嗎?  

可先洽詢開課單位，請開課單位先詢問授課老師是否願意加開

名額，若老師願意加開名額，由開課單位統一送繳「人數上下

限調整單」至課務組，並依授課教師指定時間上網選課。 

想要跨部別(進修部)修課可以嗎? 

跨部選課必須要是日間部未開的課程，或因重補修之課程與必

選修科目衝堂，才可以申請。四年內跨部課程最多只承認6學

分。 

想要修讀限修課程可以嗎? 
限修課程為任課教師因考量而設定限修條件，若想要修習課

程，須經過任課教師同意。 

我想要超修學分，請問一定要前百分之

20%的學生才可以申請嗎？ 
經系所主管同意始得超修學分。 

我想換分組組別，請問應該要怎麼操作？ 
1.於系統中「人工加退選申請」選項中點選「換班」（需保留

原修課班級）。 

2.詳細操作流程請參閱特殊選課操作手冊。 

如何查詢大學期間應修習哪些專業課程?  

可至校務系統查詢自己入學學年度的課程規劃表，其中包含共

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課程。 

什麼是專業必修?  

◎專業必修就是畢業前一定要修畢的系上專業課程。 

什麼是專業選修?  

◎專業選修就是畢業前，系上提供的專業課程，可以依據自己

的興趣或選組，而自行規劃修讀。但必須要達到系上所規定

的專業選修學分，才能畢業。 

什麼是外系選修? 

◎非屬共同必修、系上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程，即為外系

選修課程，同學可以依據系上可承認的外系選修學分，修讀

不同系所領域的課程，增進多元能力。 

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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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學術&行政單位聯繫方式 

 

 

學術聯繫方式 

學系 連絡電話 學系 連絡電話 

電機工程學系 082-313551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082-313935 

食品科學系 082-313571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082-313436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082-313511 運動與休閒學系 082-312791 

資訊工程學系 082-313531 企業管理學系 082-312771 

應用英語學系 082-313421 觀光管理學系 082-313092 

華語文學系 082-313405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082-313922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082-313781 護理學系 082-313702 

建築學系 082-313451 長期照護學系 082-313911 

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082-312784 社會工作學系 082-313918 

通識教育中心 082-313720 
跨境產業策略與發展

博士學位學程 
082-312703 

島嶼產業跨領域永續創

新博士學位學程 
082-313401 

語文與人文創意應用

碩士學位學程 
082-313401 

行政單位聯繫方式 

行政辦公室 連絡電話 行政辦公室 連絡電話 

軍訓室 082-313343 體育室 082-313801 

教務處-課務組 082-313323/082-313325/082-313524 

1. 系所專業課程問題、課程上課方式、課程規劃表及授課教師聯絡事宜，請洽詢各系

所。 

2. 通識課程及跨校通識數位課程(原：磨課師)，請洽詢通識教育中心。 

3. 體育課程相關問題，請洽詢體育室。 

4. 軍訓課程相關問題，請洽詢軍訓室。 

5. 選課相關問題，請洽詢教務處-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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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生【選課】操作指引 

  1.選課網站：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2.共有 4 個入口可供選課使用 。 

  3.帳號：學號。 

  4.密碼：新生初次登入請輸入身分證後四碼，進入系統後務必更換(避免帳號遭盜用)，

若忘記密碼請攜帶學生證至計算機網路中心詢問。 

  5.選課時同一台電腦不得同時登入 2 個以上帳號。 

  6.通識教育課程(國文、英文)及體育課程請務必於選課期間上網加選課程。                                                                                    

國立金門大學選課作業流程示意圖 

➢ 初選可選取該班必修、選修、通識、體育、國文、英文、跨班選課。 

➢ 線上加選作業 
 

➢ 輸入查詢條件 

 

下拉想要查詢的條

件後按下確定就可

帶出欲查詢資料!! 

點選「線上加退選」 

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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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列出選課科目 

➢ 步驟 2-加選選課科目 

 
 

勾選要加選之科目後

按下「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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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驟 3-查詢加選後選課結果 

 

 

➢ 線上退選作業 

 

按下顯示選單後，點

選「選課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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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退選後選課結果 

 

➢ 列印選課結果 

完成選課後，請列印選課結果，並再次確認選課結果。 

若手邊無印表機，可按鍵盤「Prt Scr」截取螢幕畫面後，貼至 WORD 或圖片編輯軟體，並儲存。 

點選「選課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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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定條件選課操作指引 

國立金門大學特定條件選課作業流程示意圖 

➢ 線上人工加退選作業 

➢ 人工加退選：請先閱讀人工加退選規則，閱讀後請按確認鍵。 

 

➢ 必修課換班-原選課科目換班 

 

點選人工加退選申請 

點選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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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修必修課-加選選課科目 

 

 

➢ 跨部選課(二)：日間未開課程 

 

 

➢ 我的人工加退選清單-查詢加退選結果 

 

※點選列印後，會跳出申請表單。 

 

 

點選加選 

點選列印 

點選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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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超修學分申請 

➢ 超修學分申請：請先閱讀超修學分申請規則，閱讀後請按確認鍵。 

 

➢ 點選申請 

 

➢ 點選確認鍵 

 
 

點選超修學分申請 

點選申請 

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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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修學分申請表列印 

 

※點選列印後，會跳出申請表單。 

 

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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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減學分申請 

➢ 酌減學分申請：請先閱讀酌減學分申請規則，閱讀請按確認鍵。 

 

 

➢ 點選酌減申請 

 

➢ 點選確認 

 

點選酌減學分申請 

點選申請 

點選確認 



 

33 

➢ 點選列印 

 

※點選列印後，會跳出申請表單。 

 

 

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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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數位教學平台使用說明【學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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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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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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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篇】 

(一) 金門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流程須知 

 

 

 

  



 

44 

(二) 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流程須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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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門大學【弱勢助學】申請流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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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宿舍【住宿申請】須知 

住宿申請 

115學年金門大學宿舍住宿申請表（如有問題另行電話聯繫082-313060） 

 

 

  

 

          住宿登記            學生宿舍資訊 

住宿須知 

◼ 宿舍報到時間： 

宿舍開館115年9月2日(三) 08:00時至 20:00時，宿舍櫃台辦理入住並須繳交 

【住宿期滿保證金500元+設備維護保證金500元】，清潔費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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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宿舍【生活公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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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宿舍【煮食區】使用規範 

1.學生宿舍煮食區（下稱本場地）以住宿生飲食文化交流活動為原則。 

2.本場地一律使用電器，嚴禁明火。 

3.本場地僅供住宿生使用，如發現有用途不符情事，本組得追究租用人責任並停止場地之使用。 

4.使用後需將本場地復原，廚餘、垃圾等雜物自行帶走。 

5.本場地嚴禁吸菸、嚼食檳榔、亂丟垃圾、私放煙火、妨礙他人活動與其他具危險性之行為。 

6.不得於本場地噴畫標誌、打釘（樁），或以漿糊膠紙、膠水膠帶、鐵釘或圖釘等物品施作於本場地

中，若造成破壞應照價賠償、恢復原狀。違者得由管理單位逕予處理。 

7.本場地設備不得擅自變更，並於場地用畢回復原狀交還，如有損毀應照原狀修復、照價賠償。違者

得由管理單位逕予處理。 

8.炊事前應先注意各項電器用品使用之安全，預防意外情事發生。 

9.私人物品及物件請各自妥善保管，倘有遺失恕不負責。 

10.違反上述規定除收取相關處理費用外，並停止後續場地租借權利。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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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戶籍遷入】須知 

遷戶籍 

新生欲遷戶籍至學校者，請備妥以下資料，由學校統一辦理。 

1.遷徙者身分證正本、印章、最近2年內所攝2吋正面白底大頭彩色相片1張。 

2.換證工本費50元。 

3.委託書。(如下頁所示，或請至生活輔導組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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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門大學【兵役狀況調查表】 

役 男(後 備 軍 人)基 本 資 料 調 查 表 

姓名 
 學號  原畢（肄）業學校 

科系、年級 

 

    科（系）  年級 

電 話  

系級      系  級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縣巿   鄉鎮巿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學 制（請勾選）： □大學部 □研究所 

入學別（請勾選）： □新 生  □舊生    □轉學生  □復學生 

身份別（請勾選）： □本地生 □僑 生 □外籍生 

役 別（請勾選）： □役畢 □未服役  □補充（國民）兵  □替代役  □免役  □除役 □現役 

 

 

 

 

 

    身分證影印本正面粘貼處 

 
 

                             

 

 

身分證影印本反面粘貼處    

  

 

一.後備軍人退伍令影印本粘貼處。 

二.免役（丙、丁）、補充（國民）兵及替代役者，請粘貼相關證明影印本。 

三.除役者，請粘貼除役證明影本。 

 

附註：1.役男請填基本資料並繳交身分證影印本。 

      2.後備軍人（役畢者）請填基本資料、繳交身分證及退伍令影本(除役者免繳退伍令影印本，但請於粘

貼處註明除役證明影本)。 

      3.免役（丙、丁）體位、國民（補充）及替代兵役者，請填基本資料、繳交身分證影印本及相關證明影

本。 

      4.戶籍地址務必正確，資料有誤自行負責。



 

56 

(九) 新生【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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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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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認識健康中心-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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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0年 1月 10日臺軍（二）字第 1000002200號「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辦理。 

 二、教育部109年7月21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097594E「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條文辦理。 

貳、目的及定義： 

  一、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會產生嚴重影響，為防制校園霸凌

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精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二、霸凌定義：指個人或集體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

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

生精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肆、執行策略－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教育宣導：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待

人之良好處世態度，透過完善宣導教材，強化學生對於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識處理能力。 

  二、二級預防－發現處置：遇有糾紛事件發生且疑似霸凌案件時，即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會議，並依據校園

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 (如附件1)，循「發現」、「處理」、「追蹤」三階段處理。 

  三、三級預防－輔導介入：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霸凌、受凌及旁觀學生輔導，必要時結合專業心理諮商人

員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如屬情節嚴重個

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以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權益，必要時將個案

轉介至專業諮商醫師輔導矯治。 

伍、執行要項： 

  一、教育宣導： 

 (一)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倫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

害預防宣導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等課程。 

 (二)鼓勵學生社團或結合民間、公益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

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倫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  

 (三)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倫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

被害預防宣導相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四)設立「疑似霸凌事件初評小組」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1.「疑似霸凌事件初評小組」：由學務長、校安中心主任、學生所屬之系主任及班級導師組成，對疑似

霸凌事件實施初步調查，如確定成案則將該案移交「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持續辦理。 

2.「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本校行政副校長為召集人，學務長為副召集人，其成員含括學務人員

(校安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輔導人員、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負責處理「教(不包含校長)職員工

生」對學生霸凌事件(編組表如附件2)。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

性平委員、法律專業人員、特殊教育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共同負責防制校

園霸凌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五)有關校長對學生霸凌事件之調查及審議事項，由教育部設立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審議小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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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現處置：  

 (一)本校校安中心專線 0963-202970及教育部免付費投訴專線 0800200885(耳鈴鈴幫幫我)均為 24小時有專

人受理反映校園霸凌事件，並立即列管處理。 

 (二)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立即進行校安通報，及列冊查明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凌通報要件，並確

認為霸凌個案者，再行續報校安系統、啟動輔導機制。 

 (三)學輔人員(含教官)、教師，遇校園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三、輔導介入：  

 (一)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霸凌要件，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

報外，並由召集人責成必要人員成立輔導小組，且視個案需要邀集心輔專家加強輔導。  

 (二)輔導小組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擬訂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議或得為下列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

程等，並將紀錄留校備查。   

 (三)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四)經學校輔導評估後，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

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

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陸、校園霸凌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一、本校於受理申請人申請後，應即於三日內召集「疑似霸凌事件初評小組」判斷是否成案，如確定成案應

於確定成案日之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自受理申請次日起

二個月內處理完畢，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延長時應通知申請人及

行為人。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具調查人員簽名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

學校提出報告，並書面通知申請人調查及處理結果，且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二、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

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除學校已知悉有霸凌情事者外，得不予受理。 

三、任何人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得依規定程序向學校檢舉；經大眾傳播媒體、警政機關、醫療或衛生福

利機關(構)等之報導、通知或陳情而知悉者，視同檢舉。 

四、保障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必要時得為下列處

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教學或工作， 得不受請假、學生成績評

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 

(三)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屬本校之教職員工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理。 

五、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本準則所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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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具體之內容或申請人、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必要時得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

小組認定之)。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柒、校園霸凌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一、調查完畢後應提供書面調查報告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二、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

本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校承辦人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

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復以一次為限，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受理申復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防制校園霸凌領域之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或實務工作者。 

(三)原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列席說

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由學校重為決定。 

(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撤回申復。 

三、當事人對於本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得依教師法、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或相關規定提起申

訴。   

捌、禁止報復之警示 

一、當申請人或檢舉人提出申請調查階段，應避免申請人(當事人之相關)與行為人不必要之接觸，以維護雙方

權利。 

二、事件調查期間處理原則： 

(一)確實執行申請人與行為人之不必要接觸。 

(二)被害人與加害人有權勢失衡時，應避免或調整權勢差距以保護弱勢一方。 

(三)加害人如為教師(職員、聘雇人員、工友)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 

三、事件調查結束及懲處後應注意事項： 

(一)對被害人應確實維護其身心之安全。 

(二)對加害人行為明確規範之，以避免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 

(三)如有報復行為發生時，依其他關法令規定處理之。 

玖、隱私之保密 

一、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二、本校相關人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

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

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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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一般規定： 

 一、霸凌事件通報作業，應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落實通報。 

 二、在通報作為上，除應講求時效，注重正確性外，更應防範資料外洩，以確保當事人之隱私。 

 三、校園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如附件3，本校與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簽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如附件

4。 

拾壹、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65 

附件1 金門大學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發
現
期 

處
理
期 

追
蹤
期 

防制霸凌因應
小組評估確認
（是否為霸凌
案件或重大校
安事件或偏差
行為） 

啟動(霸凌) 

輔導機制 

否 

評估是否 

改善 

是 

否 個案情形嚴重者
轉介專業輔導機
構、醫療單位治
療、社政機構輔
導安置或洽司法
機關協助 

偏差行為發現方式： 
1.導師或學輔人員平時觀察 
2.學生、家長投訴 
3.校園生活調查問卷 
4.其他(如民眾投訴、警方通知等) 

1.送醫、通知家長及進行校安通報 
2.召開輔導會議（由召集人責成必

要人士成立輔導小組，並視個案
需要邀集心輔專家加強輔導） 

3.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應就當
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
畫，明列懲處建議或相關處置項
目。 

4.完備輔導紀錄。 

學生偏差行為 

是 

1.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學務
長召集，成員導師代表、學務人員、
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包括學生代表。
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
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
員、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
利、法務等代表參加。 
2.霸凌指個人或集體長期且持續
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
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
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
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
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
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
行。 

重大 

校安事件 

啟動 

輔導機制 

評估是否 

結案 

是 

學校持續追蹤輔導 

否 

霸凌案件 

1.送醫、通知家長
進行校安通報 

2.視個案狀況成
立輔導小組 

3.懲處建議及處
置 

4.完備輔導紀錄 

輔導紀錄移轉後續就讀學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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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員編組表 

國立金門大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編組表 

名稱 組成代表 工作職掌 

召集人 行政副校長 督導防制校園霸凌事件知全般事務。 

副召集人 學生事務長 
協助副校長協調校園霸凌事件知全般事務、相

關事項之研議、依因應小組決議或主任委員指

(裁)事項協調管制相關事宜。 

委員 校安中心主任 

(學務人員) 

統籌有關校園霸凌事件相關事項研議、執行因

應小組決議或主任委員指(裁)事項協調管制相

關事宜。 

委員 教師代表 當事人班級導師參與。 

委員 學者專家 提供諮詢與建議。 

委員 學生代表 提供諮詢與建議。 

委員 輔導人員 提供諮詢與建議。 

助理 承辦人 
負責資料彙整、籌備小組開會事宜與防制校園

霸凌執行工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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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校園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責任性質 行為態樣 法律責任 備註 

刑罰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刑法及少年

事件處理法規

定，7歲以上未

滿14歲之人，

觸犯刑罰法律

者，得處以保

護處分，14歲

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得視

案件性質依規

定課予刑責或

保護處分。 

依刑法第278條，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 

依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

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制 

依刑法第304條，以強暴、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

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

處罰之。 

恐嚇 

依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

以下罰金。 

依刑法第346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益，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未遂犯亦處罰之。 

侮辱 
依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以強

暴公然侮辱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誹謗 

依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

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1千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益無關者，不在此限。 

一般侵權

行為 

依民法184條第1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 

侵害人格

權之非財

產上損害

賠償 

依民法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益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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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性平教育&學生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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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篇】 

(一) 校內、校外獎學金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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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門大學【成績優良入學獎勵】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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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教深耕計畫經濟不利學生學習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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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篇】 

(一) 新生【E-mail帳號】使用說明 

學生Gmail使用說明： 

每位新生設定「金門大學學生Gmail信箱」作為圖書系統「個人書房」預設電子信箱。  

＊ 帳號格式為【s+學號@student.nqu.edu.tw】 

   例：學號為110312345，帳號為【s110312345@student.nqu.edu.tw】。 

＊ 密碼預設為【stu+身分證字號末六碼】 

   （陸生密碼預設為 stu+統一證號末六碼） 

   例：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末六碼為123456，則密碼為【stu123456】。 

   （請於第一次登入系統時，立即更新密碼） 

學生郵件系統 

http://stu.nqu.edu.tw/cgi-bin/owmmdir/openwebmail.pl 

 

Gmail信箱登入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pli=1#inbox 

 

微軟Office下載安裝資訊 

https://cc.nqu.edu.tw/p/404-1009-919.php?Lang=zh-tw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pli=1#in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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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門大學【聯絡分機及聯繫社群】一覽表 

行政單位 服務項目 電話 

總務處出納組 繳費問題 082-313353、082-313355 

教務處課務組 選課事宜 082-313325、082-313323、082-313524 

教務處註冊組 學籍資料、休(退)學相關問題、抵免作業 082-313318、082-313319、082-313625 

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成績優良入學獎勵金 082-313967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急難救助金、戶籍遷入、住宿輔導 082-313343、082-313346、082-313060 

軍訓室(校安中心) 
兵役、賃居輔導、就學貸款、弱勢助學金、校外獎

助學金、學術單位生活學習助學金 
082-313347、082-313348、082-313343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減免學雜費 082-313335 

學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 

學生團體保險、學生健康檢查、疾病照護與諮詢、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082-313341、313240、313340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學生行政校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相關問題 082-313378、082-313379、082-313380 

學生會 學生會會費、社團 082-3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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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系所聯繫資訊 
院系名稱 學系窗口 電話 email 社群媒體 

理
工
學
院 

電機工程學系 蔡毅凡小姐 082-313551 ee@nqu.edu.tw  

【電機系LINE官方】 【電機系學會 FB】 

 

食品科學系 陳姿穎小姐 082-313571 foodscience@nqu.edu.tw 

【食品系學會FB】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蘇意雯小姐 082-313511 sueavn@nqu.edu.tw 

【土木系學會IG】 【土木系學會Threads】 

資訊工程學系 李珮如小姐 082-313531 csie@email.nqu.edu.tw 

【資工系學會I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4335154593348/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433515459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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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稱 學系窗口 電話 email 社群媒體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應用英語學系 董慕文小姐 082-313420 dae@email.nqu.edu.tw 

【應英系LINE

官方】 

【應英系社團

FB】

 

【應英系學會

IG】

 

華語文學系 郭雨涵小姐 082-313405 dptcs@email.nqu.edu.tw 

【華文系社團FB】 【華文系學會 IG】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廖婧羽小姐 082-313781 balmy1102@email.nqu.edu.tw 

【都景系FB】 【都景系學會 IG】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薛曉筠小姐 082-313436 iamimanqu@gmail.com 

【國際系學會 I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794820862417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33739296662839/
https://www.facebook.com/NQU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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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稱 學系窗口 電話 email 社群媒體 

建築學系 周寀綦小姐 082-313451 maokoto@email.nqu.edu.tw 

【建築系FB】 【建築系IG】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何瑾瑛小姐 082-313935 ing0411@nqu.edu.tw 

【海邊系社團FB】 

管

理

學

院 

運動與休閒學系 翁玉貞小姐 082-312791 sports_leisure@nqu.edu.tw 

【運休系學會 IG】 

企業管理學系 許芳瑜小姐 082-312771 pink22329@nqu.edu.tw 

【企管系FB】 【企管系學會 I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8698598191468/
mailto:ing0411@nq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2729263736074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72802232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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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稱 學系窗口 電話 email 社群媒體 

觀光管理學系 張欣茹小姐 082-313092 hsinru@email.nqu.edu.tw 

【觀光系學會FB】 【觀光系學會 IG】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蕭玉珊小姐 082-313922 iem@email.nqu.edu.tw 

【工管系FB】 【工管系學會 IG】 

健

康

護

理

學

院 

護理學系 曾曉涵小姐 082-313702 nursing@nqu.edu.tw 

【護理系學會FB】 【護理系學會 IG】 

長期照護學系 許瑜芯小姐 082-313911 longtermcare@email.nqu.edu.tw 

【長照系FB】 【長照系 IG】 

mailto:hsinru@email.nq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72802232982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72802232982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72802232982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72802232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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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稱 學系窗口 電話 email 社群媒體 

社會工作學系 李玉彩小姐 082-313918 socialwork@nqu.edu.tw 

【社工系 FB】 

 

【社工系學會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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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門大學【115學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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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門大學【交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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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門【公車】班次相關資訊 

    金門縣車船處公車(5及5A號)持金大學生證(即縣民卡)免費搭乘公車，往返車班如下列時段： 

5號公車: 

5A號公車: 

配合金門公車APP預約加繞功能改採綁定手機功能之實名制措施，預約後若因故無法如期

乘車，必須於公車開車前30分鐘前取消預約，否則將列入爽約記錄，爽約1次，將會停權7

天，爽約記錄累計若超過3次，則自第3次爽約日期起停權1個月。 

 

 

 

 

 

 

 

 

 

 

 

 

 

 

 

金門縣車船處時刻表 金門縣智慧公車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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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金門大學【校園導覽】地圖 


